
基隆市家長會長協會獎助學金   校內推薦辦法 

一、 目的：為協助家境清寒及鼓勵品行優良學生就學。 

二、 對象：設籍基隆市並就讀於本市公私立高中職、國中、國小之學生。 

三、 獎助學金金額與名額： 

(一) 公私立高中職、國中小學生共二十名。 

(二) 每名 5000元。 

(三) 每校推薦一名學生，超過一名則視同放棄。 

四、 推薦條件： 

(一) 具低收入戶身分。 

(二) 送件申請之學生超過一名，則以 109下之學期總成績平均排序決定推薦

順序。(七年級生須附上小六下學期之學期成績單，有學期總成績平均) 

五、 申請文件： 

(一) 填妥獎助學金申請表。 

(二) 效期內之低收入戶證明。 

(三) 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學生必須設籍於基隆市) 

(四) 109下之學期成績單(八九年級可向註冊組申請；七年級生請回畢業國小

申請)。 

(五) 並請導師依附件一說明，繕打獎助學金師長推薦書。 

1. 學生之家庭狀況 

2. 學生之家庭經濟狀況(有困難之原因) 

3. 學生之學習、身心行為表現有優秀值得鼓勵之處(如孝順父母、協助

家庭、同學等) 

(六) 備註：因獎助名額有限，師長推薦書內容可能會成為複審或實地訪查之

依據。 

六、 申請與審核程序： 

(一) 校內推薦一名學生。 

(二) 基隆市家長會長協會從各校推薦學生中，複審錄取 20名。 

(三) 複審後由基隆市家長會長協會函知學校審核結果。 

(四) 若通過審核，預計於 111年 1月 14日公開表揚，頒贈獎助學金(另行寄

發邀請函) 

七、 校內收件截止日為 110年 12月 8日(三)16時前，請備妥所需文件，交至註冊

組劉智綺老師處。(文件備齊，始予以收件)


